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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5090 证券简称：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：2025-037

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

持股情况的公告

一、回购股份事项的背景和目的

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与长期

可持续发展的信心，经综合考虑当前市场环境、公司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，并由第三届董

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》，拟以集中竞

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，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回购

股份”）。本次回购股份的背景和目的具体如下：

1、现阶段，公司“一主两翼”业务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并取得良好成效，清洁能源一

体化“哑铃型”发展模式持续优化，能源服务增长动能不断释放，特种气体业务布局加快

推进，公司整体价值加快提升。

2、公司于 2024年 6月制定《未来三年（2024-2026年）现金分红规划》，提出当公司

董事会认为二级市场股价与公司真实价值出现偏离时，将视情况在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，

择机启动回购股份计划以维护公司市值，且将回购的股份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。

公司董事会经过专项研究，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状况、公司真实价值与二级市

场情况等，认为公司当前股价未能充分反映内在价值，拟定公司自 2021年上市后的第五次

股份回购计划（即本计划）。

3、通过持续的股份回购计划，积极预防和应对系统性、突发性、极端性二级市场异常

波动及流动性风险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，服务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。

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等公告。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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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将于 2025年 5月 8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二、相关股东持股情况

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现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（即 2025年 4月 25日）

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、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等情况予以

公告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
占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（%）

1 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,600,568 30.79

2 张建国 72,631,238 11.15

3 蔡丽红 31,127,678 4.78

4 蔡丽萍 27,669,043 4.25

5 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1,218,696 3.26

6
杨影霞 6,917,259 1.06

蔡建斌 6,917,259 1.06

7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6,845,800 1.05

8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－分红产品 6,436,600 0.99

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 4,379,960 0.67

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4,028,052 0.62

注：截至 2025年 4月 25日，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；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

中共持有公司股票 11,768,267股，未在上述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；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,845,800

股的账户为信用证券账户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5月 1日


